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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9 9 年 度 2 0 3 0 0 喪 禮 服 務 丙 級 技 術 士 技 能 檢 定 學 科 測 試 試 題  

本 試 卷 有 選 擇 題 8 0 題，每 題 1 . 2 5 分，皆 為 單 選 選 擇 題，測 試 時 間 為 1 0 0 分 鐘，請 在 答 案 卡 上 作 答 ，

答 錯 不 倒 扣 ； 未 作 答 者 ， 不 予 計 分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准 考 證 號 碼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  名 ：  

選 擇 題 ：  

1 .  ( 3 )  台 灣 「 出 嫁 女 不 得 祭 拜 娘 家 祖 墳 」 之 喪 俗 ， 違 反 兩 性 平 權 觀 念 ， 應 予保 留發 揚 光 大淘

汰不 予 置 評 。  

2 .  ( 2 )  有 關 殯 葬 服 務 業 之 敘 述 以 下 何 者 是 錯 誤 ？殯 葬 服 務 業 於 許 可 設 立 之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以 外 之 直

轄 市 、 縣 市 營 業 ， 應 持 原 許 可 設 立 證 明 報 請 營 業 所 在 地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備 查殯 葬 服

務 業 依 法 辦 理 公 司 、 商 業 登 記 或 領 得 經 營 許 可 證 書 後 ， 應 於 3 個 月 內 開 始 營 業經 營 殯 葬 服

務 業 應 向 所 在 地 直 轄 市、縣 市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設 立 許 可須 加 入 殯 葬 服 務 業 之 公 會，始 得 營 業 。

3 .  ( 1 ) 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第 5 0 條 規 定：經 確 認 染 患 第 1 類 傳 染 病 的 屍 體 應 於 幾 小 時 入 殮，並 以 火 化 為 原

則 ？ 2 4 小 時視 傳 染 病 類 別 而 定 1 2 小 時 3 6 小 時 。  

4 .  ( 3 )  遺 體 化 妝 粉 底 選 擇 無 需 考 慮：有 無 冰 存膚 色皮 膚 性 質 如 乾、油 性 肌 膚皮 膚 瑕 疵 狀 況 。

5 .  ( 4 )  有 關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對 於 殯 葬 服 務 業 相 關 規 定 之 敘 述 以 下 何 者 是 錯 誤 ？殯 葬 服 務 業 之 公 會 每

年 應 自 行 或 委 託 學 校 、 機 構 、 學 術 社 團 ， 舉 辦 殯 葬 服 務 業 務 觀 摩 交 流 及 教 育 訓 練直 轄 市 、

縣 市 主 管 機 關 對 殯 葬 服 務 業 應 定 期 實 施 評 鑑對 於 殯 葬 服 務 業 經 評 鑑 成 績 優 良 者 ， 直 轄 市 、

縣 市 主 管 機 關 應 予 獎 勵殯 葬 服 務 業 指 派 所 屬 員 工 參 加 殯 葬 講 習 或 訓 練 ， 不 列 入 評 鑑 殯 葬 服

務 業 之 評 鑑 項 目 。  

6 .  ( 1 )  以 下 對 於 喪 葬 後 續 關 懷 服 務 的 理 念 敘 述 何 者 錯 誤 ？它 是 以 政 府 經 營 的 模 式 來 運 作提 供 喪

親 者 的 全 家 關 懷重 視 喪 親 之 後 的 持 續 性 協 助 與 關 懷提 供 喪 親 者 有 關 專 業 的 諮 商 輔 導 。  

7 .  ( 2 )  違 法 設 置 、 擴 充 、 增 建 、 改 建 殯 葬 設 施 、 違 法 從 事 殯 葬 服 務 業 及 違 法 殯 葬 行 為 之 查 報 係 屬 何

種 機 關 權 責 ？中 央 主 管 機 關鄉 鎮 、 市 主 管 機 關視 個 案 決 定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。

8 .  ( 2 )  遺 體 美 容 從 業 人 員 為 亡 者 化 妝 前 ， 最 好 的 工 作 原 則 是 ：模 仿 流 行與 家 屬 充 分 溝 通個 人

喜 好技 術 者 個 人 喜 好 。  

9 .  ( 4 )  有 關 防 止 殯 葬 業 惡 性 競 爭 意 外 事 件 或 不 明 原 因 死 亡 之 遺 體 ， 依 【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】 規 定 ， 下 列

何 者 為 錯 誤 ？公 立 殯 儀 館 接 獲 前 項 通 知 後 ， 應 自 行 或 委 託 殯 葬 服 務 業 運 送 屍 體 至 殯 儀 館

後 ， 依 相 關 規 定 處 理憲 警 人 員 依 法 處 理 意 外 事 件 或 不 明 原 因 死 亡 之 屍 體 程 序 完 結 後 ， 經 家

屬 認 領 ， 得 自 行 委 託 殯 葬 禮 儀 服 務 業 者 承 攬 服 務憲 警 人 員 依 法 處 理 意 外 事 件 或 不 明 原 因 死

亡 之 屍 體 程 序 完 結 後 ， 應 即 通 知 轄 區 或 較 近 之 公 立 殯 儀 館 辦 理 屍 體 運 送 事 宜非 依 規 定 或 未

經 家 屬 同 意 ， 自 行 運 送 屍 體 者 ， 僅 得 請 求 運 費 。  

1 0 .  ( 4 )  對 於 公 墓 綠 美 化 及 環 保 之 原 則 ，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有 誤 ？實 施 樹 葬 之 骨 灰 ， 應 經 骨 灰 再 處 理 設

備 處 理 後 ， 始 得 為 之於 公 墓 內 劃 定 一 定 區 域 實 施 樹 葬 者 ， 其 樹 葬 面 積 得 計 入 綠 化 空 地 面 積

專 供 樹 葬 之 公 墓 ， 其 樹 葬 面 積 得 計 入 綠 化 空 地 面 積在 山 坡 地 上 實 施 樹 葬 面 積 得 計 入 綠 化

空 地 面 積 者 ， 以 灌 木 為 之 者 為 限 。  

1 1 .  ( 4 )  以 下 敘 述 何 者 是 錯 誤 ？埋 葬 棺 柩 時，其 棺 面 應 深 入 地 面 以 下 至 少 7 0 公 分墓 頂 高 度 因 地 方

風 俗 或 地 質 條 件 特 殊 報 經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者 ， 至 高 不 得 超 過 地 面 2 公 尺墓 基 埋

藏 骨 灰 者 ， 應 以 平 面 式 為 之墓 頂 至 高 不 得 超 過 地 面 1 公 尺 。  

1 2 .  ( 4 )  參 與 殯 葬 服 務 工 作 的 人 應 該 具 備 何 種 人 格 特 質 ？對 人 冷 淡討 厭 人 群消 極 悲 觀積 極 樂

觀 。  

1 3 .  ( 1 )  下 列 何 者 對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第 1 2 條 墓 道 之 敘 述 有 誤 ？墓 區 內 步 道 其 寬 度 不 得 小 於 2 公 尺墓

區 間 道 乃 墓 道 之 一墓 區 間 道 其 寬 度 不 得 小 於 4 公 尺墓 區 內 步 道 乃 墓 道 之 一 。  

1 4 .  ( 2 )  父 、 母 離 婚 後 皆 未 再 婚 ， 待 雙 方 都 死 亡 後 子 女 經 由 溝 通 協 調不 可 以可 以偶 而 可 以勉

強 可 以  將 母 親 之 魂 帛 合 爐 於 祖 先 牌 位 。  

1 5 .  ( 1 )  下 列 對 於 公 立 殯 葬 設 施 之 更 新 或 遷 移 之 原 因 敘 述 何 者 有 誤 ？公 立 殯 葬 設 施 更 新 或 遷 移 ， 無

須 擬 具 更 新 或 遷 移 計 畫遭 遇 天 然 災 害 致 全 部 無 法 使 用 者遭 遇 天 然 災 害 致 一 部 無 法 使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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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 部 地 形 變 更 。  

1 6 .  ( 3 )  亡 者 在 臨 終 期 間 最 後 消 失 的 感 覺 功 能 為 何 ？觸 覺視 覺聽 覺嗅 覺 。  

1 7 .  ( 4 )  有 關 依 法 應 行 遷 葬 之 墳 墓 之 敘 述 以 下 何 者 是 錯 誤 ？應 發 給 遷 葬 補 償 費應 以 書 面 通 知 墓 主

及 在 墳 墓 前 樹 立 標 誌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應 於 遷 葬 前 先 行 公 告墓 主 屆 期 未 遷 葬 者 ， 無

論 是 否 因 特 殊 情 形 提 出 申 請 ， 均 視 同 無 主 墳 墓 。  

1 8 .  ( 4 )  對 於 殯 葬 設 施 規 劃 之 原 則 及 公 墓 綠 化 面 積 比 例 ，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有 誤 ？公 墓 內 應 劃 定 公 共 綠

化 空 地，綠 化 空 地 面 積 占 公 墓 總 面 積 比 例，不 得 小 於 3 / 1 0殯 葬 設 施 規 劃 應 以 人 性 化 為 原 則，

並 與 鄰 近 環 境 景 觀 力 求 協 調公 墓 內 墳 墓 造 型 採 平 面 草 皮 式 者 ， 其 比 例 不 得 小 於 2 / 1 0樹 葬

面 積 絕 不 計 入 綠 化 空 地 面 積 。  

1 9 .  ( 4 )  工 作 時 戴 口 罩 ， 主 要 係 阻 斷 哪 一 種 傳 染 途 徑 ？接 觸 傳 染病 媒 傳 染經 口 傳 染飛 沫 或 空

氣 傳 染 。  

2 0 .  ( 1 )  埋 葬 、 火 化 及 起 掘 許 可 證 明 之 核 發 屬 何 機 關 權 責 ？鄉 鎮 、 市 主 管 機 關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

機 關視 個 案 決 定中 央 主 管 機 關 。  

2 1 .  ( 4 )  對 消 費 者 而 言 ， 殯 葬 服 務 申 訴 管 道 最 初 應 從 哪 裡 開 始 較 為 合 理 ？行 政 機 關消 保 會司 法

機 關公 司 本 身 。  

2 2 .  ( 2 )  依 兩 性 平 權 的 角 度 來 看 ， 離 婚 後 再 婚 之 女 性 其 訃 聞吉 日 才 可可 以不 可偶 而 才 可  將

前 段 婚 姻 所 生 之 子 女 列 入 家 屬 欄 中 。  

2 3 .  ( 4 )  下 列 選 項 何 者 不 屬 於 參 加 喪 禮 服 務 研 習 課 程 的 好 處 ？可 以 提 升 自 己 的 專 業可 以 提 供 消 費

者 更 好 的 服 務可 以 提 升 公 司 的 形 象可 以 說 服 消 費 者 增 添 更 多 的 項 目 。  

2 4 .  ( 1 ) 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對 於 殯 葬 服 務 業 提 供 或 媒 介 非 法 殯 葬 設 施 供 消 費 者 使 用 之 罰 則 為：處 新 臺 幣 3

萬 元 以 上 1 0 萬 元 以 下 之 罰 鍰，經 限 期 改 善，屆 期 仍 未 改 善 者，得 連 續 處 罰；情 節 重 大 或 再 次

違 反 者 ， 得 廢 止 其 許 可處 新 臺 幣 1 萬 元 以 上 3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， 並 得 連 續 處 罰 之經 限 期 改

善 ， 屆 期 不 改 善 者 ， 處 新 臺 幣 6 萬 元 以 上 3 0 萬 元 以 下 罰 鍰除 勒 令 停 業 外 ， 並 處 新 臺 幣 6

萬 元 以 上 3 0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， 其 不 遵 從 而 繼 續 營 業 者 ， 得 連 續 處 罰 。  

2 5 .  ( 1 )  依 照 台 灣 葬 俗 ， 離 婚 後 再 婚 之 男 性 其 訃 聞可 以吉 日 才 可不 可偶 而 才 可  將 前 段 婚 姻

所 生 之 子 女 列 入 家 屬 欄 中 。  

2 6 .  ( 4 ) 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第 4 2 條 關 於 殯 葬 服 務 業 應 將 服 務 資 訊 展 示，以 利 消 費 者 評 估 與 選 擇，下 列 何 者

不 在 本 條 規 範 中 ？收 費 標 準相 關 證 照相 關 商 品 或 服 務 項 目服 務 人 數 。  

2 7 .  ( 2 ) 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第 2 條 第 2 款 對 於 公 墓 定 義 中 所 提 供 之 功 能 ， 下 列 何 者 有 誤 ？可 供 公 眾 營 葬

屍 體可 供 埋 藏 骨 骸可 供 樹 葬可 供 埋 藏 骨 灰 。  

2 8 .  ( 1 )  父 之 家 祭 禮，下 列 祭 拜 順 序 何 者 正 確伯 叔 父 先 於 舅 舅同 時先 到 先 拜舅 舅 先 於 伯 叔 父。

2 9 .  ( 3 )  下 列 何 者 為 B 型 肝 炎 之 傳 染 途 徑 ？空 氣 傳 染皮 膚 接 觸血 液 傳 染吃 入 未 經 煮 熟 的 食

物 。  

3 0 .  ( 2 )  依 兩 性 平 權 的 精 神 來 看 ， 若 長 女 年 紀 大 於 長 男 ， 父 母 之 喪 禮 主 祭 者不 得 由 長 女 擔 任可 由

長 女 擔 任僅 限 次 男 擔 任僅 限 長 男 擔 任 。  

3 1 .  ( 2 )  私 立 或 以 公 共 造 產 設 置 之 公 墓 、 骨 灰 骸 存 放 設 施 經 營 者 ， 應 將 管 理 費 以 外 之 其 他 費 用 ， 提 撥

多 少 比 例 ， 交 由 殯 葬 設 施 基 金 管 理 委 員 會 ， 依 信 託 本 旨 設 立 公 益 信 託 ， 支 應 重 大 事 故 發 生 或

經 營 不 善 致 無 法 正 常 營 運 時 之 修 護 、 管 理 等 費 用 ？ 1 0 ％ 2 ％ 5 ％ 1 ％ 。  

3 2 .  ( 2 )  對 轄 內 私 立 殯 葬 設 施 之 設 置 核 准 、 監 督 、 管 理 、 評 鑑 及 獎 勵 係 屬 何 種 機 關 權 責 ？鄉 鎮 、 市

主 管 機 關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視 個 案 決 定中 央 主 管 機 關 。  

3 3 .  ( 4 )  殯 葬 環 境 中 何 者 不 是 空 間 設 計 上 迫 切 的 考 量 因 素 ？感 染 區 的 規 劃隱 密 性流 暢 性豪 華

性 。  

3 4 .  ( 3 )  依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規 定 ， 以 下 何 者 不 屬 於 法 定 傳 染 病 ？登 革 熱霍 亂流 行 性 感 冒天 花 。

3 5 .  ( 1 )  遺 體 化 妝 最 適 宜 的 整 體 表 現 是 ：莊 嚴 肅 穆神 秘浪 漫豔 麗 。  

3 6 .  ( 1 )  有 關 私 立 公 墓 骨 灰 骸 存 放 設 施 管 理 費 專 戶 相 關 規 定 之 敘 述 以 下 何 者 是 錯 誤 ？設 施 經 營 者 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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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行 決 定 專 戶 支 出 項 目 及 用 途設 施 經 營 者 應 將 專 戶 之 年 度 決 算 書 送 經 會 計 師 查 核 簽 證私

立 公 墓 、 骨 灰 骸 存 放 設 施 經 營 者 應 以 收 取 之 管 理 費 設 立 專 戶 ， 專 款 專 用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

機 關 為 瞭 解 專 戶 之 狀 況 ， 得 隨 時 通 知 設 施 經 營 者 提 出 業 務 及 財 務 報 告 。  

3 7 .  ( 4 )  較 能 表 現 莊 嚴 肅 穆 的 顏 色 是 ：藍 色紫 色紅 色褐 色 。  

3 8 .  ( 2 )  遺 體 處 理 使 用 的 棉 花 棒 可 使 用 幾 次 ？三 次一 次二 次視 情 況 而 定 。  

3 9 .  ( 4 )  在 談 妥 服 務 項 目 與 價 格 之 後 為 避 免 消 費 糾 紛 ，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應 該 做 什 麼 動 作 ？告 訴 公 司 好

消 息準 備 殯 葬 相 關 事 宜告 知 家 屬 有 關 的 禁 忌簽 訂 書 面 契 約 。  

4 0 .  ( 2 )  遺 體 處 理 從 業 人 員 ， 一 般 健 康 檢 查 時 間 為 每 ：三 年一 年半 年二 年  一 次 。  

4 1 .  ( 4 )  以 下 有 關 門 制 之 敘 述 何 者 錯 誤 ？「 忌 中 」是 日 式 用 語，應 更 正 為「 喪 中 」一 般 區 分 為「 慈

制 」 、 「 嚴 制 」 、 「 喪 中 」 三 類「 嚴 制 」 主 要 是 指 亡 者 是 家 中 男 性 長 者 子 嗣 者「 喪 中 」

是 指 亡 者 家 中 沒 分 長 輩 或 亡 者 年 齡 在 6 0 歲 以 上 。  

4 2 .  ( 4 )  遺 體 化 妝 時 ， 粉 底 色 調 中 ， 可 使 臉 部 看 起 來 較 削 瘦 ， 且 有 收 縮 感 的 是 ：白 色明 色基 本

色暗 色 。  

4 3 .  ( 4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 ， 在 棺 木 送 到 喪 家 時 喪 家 應 該 ：放 板送 板裝 棺磧 棺 。  

4 4 .  ( 2 )  遺 體 美 容 師 工 作 時 可 帶 ：戒 子項 鍊手 錶手 鐲 。  

4 5 .  ( 1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 ， 家 中 最 高 輩 份 的 母 親 逝 世 時 示 喪 方 式 為 ：慈 制嚴 制忌 中喪 中 。  

4 6 .  ( 4 )  依 兩 性 平 權 的 角 度 來 看 ， 訃 聞 中 之 家 屬 排 序 應男 前 女 後依 性 別 不 論 排 行男 尊 女 卑依

排 行 不 論 性 別  之 原 則 。  

4 7 .  ( 2 )  勞 保 被 保 險 人 之 未 滿 1 2 歲 之 子 女 死 亡 ， 發 給 幾 個 月 喪 葬 津 貼 ？ 5 個 月 1 個 半 月 3 個 半

月 2 個 半 月 。  

4 8 .  ( 2 )  依 據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之 規 定，指 組 裝 於 車、船 等 交 通 工 具，用 於 火 化 屍 體、骨 骸 之 設 施 稱 之 為 ：

骨 灰 再 處 理 設 備移 動 式 火 化 設 施殯 儀 館火 化 場 。  

4 9 .  ( 3 )  下 列 何 者 不 在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第 1 5 條 第 1 項，所 列 舉 骨 灰 骸 存 放 設 施 之 應 有 設 施 內 ？服 務 中

心 及 家 屬 休 息 室祭 祀 設 施禮 廳 及 靈 堂納 骨 灰 骸 設 備 。  

5 0 .  ( 4 )  依 兩 性 平 權 的 精 神 來 看 ， 公 婆 過 世 未 滿 百 日 ， 又 遭 父 母 之 喪 ， 出 嫁 女吉 日 才 可偶 而 可 以

不 可可 以  為 父 母 親 送 終 。  

5 1 .  ( 3 )  遺 體 化 妝 時 ， 對 皮 膚 白 晰 者 可 選 用 ：白 色  的 粉 底深 膚 色略 偏 粉 紅 色咖 啡 色 。  

5 2 .  ( 4 )  有 關 殯 葬 服 務 業 暫 停 營 業 之 敘 述 ， 下 列 何 者 有 誤 ？暫 停 營 業 有 特 殊 情 形 者 ， 得 申 請 展 延 一

次暫 停 營 業 期 限 屆 滿，應 於 屆 滿 1 5 日 前 申 請 復 業暫 停 營 業 期 間，以 1 年 為 限預 定 暫 停

營 業 3 個 月 以 上 者，應 於 停 止 營 業 之 日 1 5 日 前，以 口 頭 向 直 轄 市、縣 市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停 業 。

5 3 .  ( 3 )  下 列 何 者 可 能 會 成 為 生 物 性 的 污 染 源 ？施 工 路 面 所 造 成 的 地 層 下 陷苗 栗 炮 竹 工 廠 的 爆 炸

事 件高 雄 地 區 的 登 革 熱 病 媒 蚊車 諾 比 核 能 電 廠 的 輻 射 外 洩 。  

5 4 .  ( 2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 ， 手 尾 錢 主 要 指 的 是 ：人 死 後 的 保 險 理 賠 金入 殮 前 亡 者 留 給 子 孫 的 錢

辦 完 喪 事 後 的 不 動 產社 會 上 的 救 濟 款 。  

5 5 .  ( 1 )  就 一 貫 道 的 觀 點 而 言 ， 人 死 後 最 希 望 回 到 什 麼 神 的 身 邊 ？無 生 老 母玉 皇 大 帝瑤 池 王 母

上 帝 。  

5 6 .  ( 1 )  殯 葬 服 務 業 者 應 導 引 喪 家 使 用 合 法 殯 葬 設 施 ， 如 有 媒 介 喪 家 使 用 非 法 設 施 或 濫 葬 者 ， 處 新 臺

幣 3 - 1 0 萬 1 0 - 3 0 萬 3 0 - 1 0 0 萬 元 1 - 3 萬 。  

5 7 .  ( 2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 ， 魂 帛 的 意 思 為 何 ？悼 念 亡 者 的 文 字亡 者 靈 魂 的 牌 位祭 拜 用 的 祭 品

亡 者 寄 身 的 旗 子 。  

5 8 .  ( 2 )  下 列 何 者 ， 依 法 不 具 有 開 立 死 亡 證 明 之 資 格 ？法 醫鄰 里 長經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之 診 所 醫 師

醫 院 內 之 主 治 醫 師 。  

5 9 .  ( 4 )  最 後 一 次 為 死 者 舉 行 的 公 開 道 別 式 ， 稱 為 ？返 主辭 生作 七公 奠 。  

6 0 .  ( 1 )  就 宗 教 觀 點 而 言 ， 穆 斯 林 死 後 一 般 由 誰 主 持 葬 禮 ？教 長牧 師神 父道 長 。  

6 1 .  ( 1 )  色 彩 的 鮮 豔 的 程 度 是 指 ：彩 度配 色色 相明 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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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2 .  ( 1 )  對 於 殯 葬 服 務 業 之 教 育 訓 練 ，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有 誤 ？殯 葬 管 理 條 例 對 殯 葬 服 務 業 之 教 育 訓 練

並 無 明 文殯 葬 服 務 業 得 視 實 際 需 要 ， 指 派 所 屬 員 工 參 加 殯 葬 講 習 或 訓 練參 加 講 習 或 訓 練

之 紀 錄 ， 可 以 列 入 殯 葬 服 務 業 之 評 鑑 項 目殯 葬 服 務 業 指 派 所 屬 員 工 參 加 殯 葬 講 習 或 訓 練 ，

有 助 於 提 升 服 務 品 質 。  

6 3 .  ( 2 )  勞 保 被 保 險 人 之 父 母 或 配 偶 死 亡 ， 可 請 領 幾 個 月 喪 葬 津 貼 ？ 1 個 月 3 個 月 5 個 月 2 個

月 。  

6 4 .  ( 4 )  幫 亡 者 淨 身 的 溫 水 最 好 為 ： 5 0 ℃ ～ 5 5 ℃ 4 5 ℃ ～ 5 0 ℃ 4 2 ℃ ～ 4 5 ℃ 2 0 ℃ ～ 3 7 ℃ 。  

6 5 .  ( 1 )  不 影 響 屍 體 僵 硬 的 因 素 有 哪 些 ？性 別 因 素疾 病 及 年 齡藥 物 及 運 動環 境 及 溫 度 。  

6 6 .  ( 1 )  就 宗 教 觀 點 而 言 ， 佛 教 徒 死 後 一 般 由 誰 主 持 葬 禮 ？法 師神 父牧 師道 長 。  

6 7 .  ( 2 )  未 冰 存 過 的 遺 體 粉 條 擦 勻 後 ， 為 固 定 化 妝 宜 再 使 用 何 種 化 妝 品 按 勻 ？腮 紅蜜 粉粉 霜

粉 條 。  

6 8 .  ( 1 )  色 相 環 中 ， 接 近 紅 色 的 稱 為 ：暖 色寒 色中 間 色中 性 色 。  

6 9 .  ( 3 )  母 之 家 祭 禮，下 列 祭 拜 順 序 何 者 正 確伯 叔 父 先 於 舅 舅同 時舅 舅 先 於 伯 叔 父先 到 先 拜。

7 0 .  ( 3 ) 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對 於 未 依 規 定 經 營 殯 葬 服 務 業 之 罰 則 為：處 新 臺 幣 3 萬 元 以 上 1 0 萬 元 以 下 罰

鍰，並 得 連 續 處 罰 之經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，屆 期 仍 未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者，處 新 臺 幣 3 0 萬

元 以 上 1 0 0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， 並 得 連 續 處 罰 之除 勒 令 停 業 外 ， 並 處 新 臺 幣 6 萬 元 以 上 3 0 萬

元 以 下 罰 鍰，其 不 遵 從 而 繼 續 營 業 者，得 連 續 處 罰經 限 期 改 善，屆 期 不 改 善 者，處 新 臺 幣 6

萬 元 以 上 3 0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。  

7 1 .  ( 1 )  對 於 喪 家 在 網 路 上 詢 價 的 行 為 ，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應 如 何 看 待 ？當 成 喪 家 的 權 益 來 看認 為 這

是 消 費 者 個 人 的 習 慣 所 致認 為 喪 家 不 信 任 自 己認 為 喪 家 故 意 找 麻 煩 。  

7 2 .  ( 1 ) 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第 4 4 條 第 1 項：「 與 消 費 者 簽 訂 生 前 殯 葬 服 務 契 約 之 殯 葬 服 務 業，須 具 一 定 之

規 模 ； 其 有 預 先 收 取 費 用 者 ， 應 將 該 費 用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依 信 託 本 旨 交 付 信 託 業 管 理 。 」 本 條

文 自 何 時 施 行 ？民 國 9 2 年 7 月 1 日民 國 9 1 年 7 月 1 日民 國 9 2 年 7 月 1 9 日民 國 9

1 年 7 月 1 9 日 。  

7 3 .  ( 2 )  就 宗 教 觀 點 而 言 ， 歸 真 指 的 是 ：回 歸 自 然回 歸 阿 拉回 歸 天 主回 歸 上 帝 。  

7 4 .  ( 1 )  就 一 貫 道 而 言 ， 道 親 死 後 一 般 由 誰 主 持 葬 禮 ？點 傳 師教 長神 父牧 師 。  

7 5 .  ( 3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 ， 家 中 最 高 輩 份 的 父 親 逝 世 時 示 喪 方 式 為 ：慈 制忌 中嚴 制喪 中 。  

7 6 .  ( 2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 ， 所 謂 的 見 刺 意 思 是 ：對 外 人 不 敬對 神 明 祖 先 不 敬對 亡 者 不 敬對 家

人 不 敬 。  

7 7 .  ( 3 )  用 剪 刀 剪 掉 亡 者 身 上 衣 物 ， 其 剪 刀 應 丟 入 ：感 染 性 廢 棄 物 袋放 回 置 物 箱待 消 毒 袋垃

圾 袋 。  

7 8 .  ( 2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 ， 人 死 亡 後 在 安 葬 後 的 返 主 安 靈 儀 式 屬 於 何 種 性 質 的 禮 ？婚 禮祭 禮奠

禮冠 禮 。  

7 9 .  ( 2 )  下 列 何 者 最 適 合 遺 體 淨 身 ？漂 白 水溫 水酒 精雙 氧 水 。  

8 0 .  ( 2 ) 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第 5 4 條 第 1 項：「 憲 警 人 員 依 法 處 理 意 外 事 件 或 不 明 原 因 死 亡 之 屍 體 程 序 完 結

後 ， 除 經 家 屬 認 領 ， 自 行 委 託 殯 葬 禮 儀 服 務 業 者 承 攬 服 務 者 外 ， 應 即 通 知 轄 區 或 較 近 之 公 立

殯 儀 館 辦 理 屍 體 運 送 事 宜 ， 不 得 擅 自 轉 介 或 縱 容 殯 葬 服 務 業 逕 行 提 供 服 務 。 」 ， 違 者 將 依 殯

葬 管 理 條 例 第 6 8 條 處 罰，試 問 其 處 罰 對 象 為 何 ？專 指 處 罰 殯 葬 設 施 經 營 者專 指 憲 警 人 員

包 括 殯 葬 設 施 經 營 業 及 殯 葬 禮 儀 服 務 業 者專 指 處 罰 殯 葬 禮 儀 服 務 業 者 。  

 


